
115 年參加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人員個人資料表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單位   

職稱  出生年月日  年齡  

性別  現敘職等俸級  

職系  
薦任 9 職等合
格實授日期   年  月  日 考試種類 

 

         
項目（最高

分數） 
資料內容 

應得分數 
當事人 人事室 

職務年資

（35） 

擔任跨列簡任官等職務年資___________年(12 分/年) 

  擔任薦任第九職等主管、副主管職務年資______年(10 分/年) 

擔任薦任第九職等非主管職務年資_______年 (7 分/年) 

最近3年考

績（15） 

□3年甲等（15 分）   

□2 年甲等、1年乙等（12 分） 

獎懲（15） 

112 年嘉獎      次（*0.2）、記功       次（*0.6）、 

記大功     次（＊1.8） 

  

113 年嘉獎     次（*0.2）、記功       次（*0.6）、 

記大功     次（＊1.8） 

114 年嘉獎       次（*0.2）、記功        次（*0.6）、 

記大功     次（＊1.8） 

其他獎勵情形：□曾獲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功（9）、□曾獲選為模
範公務人員（9）、□曾為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
團體獎成員者（12）、□曾為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
獎個人獎者(15)。 

得分： 
112 年申誡    次（*-0.2）、記過   次（*-0.6）、 

記大過    次（＊-1.8） 

113 年申誡    次（*-0.2）、記過   次（*-0.6）、 

記大過    次（＊-1.8） 

114 年申誡    次（*-0.2）、記過   次（*-0.6）、 

記大過    次（＊-1.8） 

其他懲戒處分情形：□申誡（-1.2）、□記過（-3.6）、□減俸（-4）、

□降級（-4.4）、□休職（-4.8）。 

扣分： 

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
 

 

 

 

積分之計算期間，以受訓前一年度 12 月 31 日往前推 3 年。(112-114 年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
